
大膽島旅遊作業管理計畫  

                                                            112.11.24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以永續經營為宗旨，為維護大膽島（以下簡稱本

島）自然生態與人文歷史，提供教育與研究資源，並兼顧觀光遊憩承載量、遊

客需求及登島秩序與安全，特訂定本計畫。 

 

一、 本島經營管理範圍及開放時間如下： 

 

(一) 經營管理範圍如附圖。 

(二) 開放期間：配合天候及潮汐調整。 

(三) 遇天然災害（暴風雨、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或平均風力超過六級）或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本府得依氣象資料臨時宣布本島關閉。 

 

二、 開放對象： 

(一)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之國人。 

(二)未具本國籍之外國人或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均不受理登島申

請。 

(三)初期仍以團客及預約為主，並視情況開放自由行現場購票。 

 

三、 登島名額及時段分流控制： 

(一) 申請時限為登島前 1天(含例假日、國定假日等均列計)。 

(二) 視天候及潮汐狀況由本府確認後，適時調整總量管制人數。 

(三) 大膽島遊程未來不限制月份登島，但仍需以安全第一、品質兼顧為前提。 

 

四、 登島申請方式及收費： 

(一) 預約申請：一般遊客團體應於預定登島日前一日至三十日內，向船舶業者

申請。 

(二) 收費：每人次擬收取登島設施使用費新臺幣(下同)150元及維護費 100元，

共計 250元(不含遊程套票)，委由船舶業者代為收取。 

 

五、 證件查驗： 

(一) 遊客申請時應檢附具照片與身分證明文件之有效證件影本。 

(二) 遊客登島應隨身攜帶具照片與身分證明文件之有效證件（身分證、駕照、

健保卡或護照），供出港查驗身分；未經申請者，不得登島。 

 

六、 為維護管理本島生態環境及遊憩品質，除經本府許可外，依以下規定辦



理： 

 

(一) 遊客於大膽島上衍生之「垃圾」須自行隨船攜回，請勿留置大膽島。 

(二) 大膽島全島屬「文化景觀區」，各項設施含花草請勿任意破壞或摘折，另

大膽島部份範圍仍為「軍事管制區域」，遊客登島後，務必遵循導覽解說

人員引導，避免誤闖軍事管制區，另遊程大膽島期間，全程禁止使用「空

拍機」。 

(三) 遊客未經許可不得攜入釣具、獵具、炊具、動（植）物、煙火（鞭炮）或

其他使用時有害生態環境物品，並禁止從事捕獵、生火、餵食、放生、丟

棄物品或破壞自然資源狀態及汙染生態環境行為。 

(四) 遊客登島活動範圍以公告開放區域及解說員帶隊為限，不得進入其他軍事

管制區或未規劃設施開放區域。 

(五) 遊客身分證件供出港查驗身分，查未經申請完成者，不得上船及登島。 

(六) 遊客不得破壞本島原有狀態，本島任何資源未經核准不得任意攜出；如因

研究需要應於公文上書名種類及數量，並於離開時連同核准公文於檢查人

員受檢。 

(七) 、遊客登島須由專業解說員帶領陪同，應注意落石、坑洞、倒木、蜂、蟲

等危險因素，並遵守警告、禁制牌示規定事項。 

(八) 大膽島遊程以「步行」為主，且島上道路坡度起伏較大需耗費體力，請遊

客自行備妥相關輔助設施（如嬰兒車、輪椅、柺杖等），並確實注意個人

身體狀況。 

(九) 遊客登島後如有任何緊急情況請立即連絡該隊解說員，並務必聽從解說員

指示勿任意掉隊。 

(十) 本島水域危險，遊客禁止隨意進入海灘戲水、游泳。 

(十一) 島上任何自然資源不得攜出。 

 

七、 停靠本島碼頭之船舶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 載客登島船舶應為主管機關登記合法者。 

(二) 船舶的安全設備、配備及保險應符合船舶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1. 40人以上的觀光客船（人數不含船長及船員），觀光船噸數須可配合大膽

碼頭潮汐限制，並可滿足碼頭靠泊需求。 

2. 船體外觀及內飾完整，具備安全舒適座椅、船艙內附設廁所、冷氣空調等

必要設施，並提供杯水及嘔吐袋。 

3. 船速達 20節以上。 

 

(三) 經本府許可停靠之船舶業者，提報項目如下： 

1. 經營方案：包含遊程套票費用分析、服務項目、緊急應變措施、購票及退



費機制等。 

2. 與旅行社業者合作配套方案。 

 

(四) 依規定接受進出港口安全檢查。 

(五) 船舶每年暫定開放兩次申請(5月、11月)，提報船舶資訊及經營方案送府

審查，審查通過始可安排登島，有效期限為一年(如 112年 12月 1日通過

審查，有效期限至 113年 11月 30日)，初期仍以 40人以上船舶為主，未

來持續滾動式檢討。 

 

八、 船舶停靠本島碼頭，船舶業者或其僱用人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船上應備有足量救生衣及安全注意事項。 

(二)負責遊客上下碼頭之安全戒護。 

(三)不得任由未經許可登島遊客下船，或指示遊客以不正當方式登島。 

 

(四)為疏導碼頭泊位流量，本島碼頭實施時段靠泊，船舶應於指定時段，依本處

指示停靠於適當泊位，並遵從本處及海岸巡防單位現場管制人員其他指示事

項；未經許可，禁止占用泊位。但遇緊急事故時不在此限。 

 

(五)遇警報發布、風浪危急、急難救助等異常情況，島上人員或遊客須作必要之

疏離時，應依本處指示協助人員或遊客離島返港。 

 

(六)不得鼓噪遊客滋事、強行登島或以強暴脅迫方式妨礙公務。 

 

九、 船舶所有人或其僱用人違反本計畫或碼頭公告管理規定，經查核屬實者，

本府得依違規事項及情節輕重，裁處年度內禁止停靠碼頭日數（不含休島日）、

撤銷年度停靠許可或不受理停靠申請處分，裁處規定如下： 

 

(一) 違反第二點第一款至第二款、第八點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者，處禁止停靠

本島碼頭五日至十日；再次違規者，處十五日至三十日；三次以上違規者，處

禁止停靠本島碼頭四十五日至九十日或撤銷年度停靠許可。 

 

(二) 違反第八點第四款規定者，處禁止停靠本島碼頭十五日至三十日；再次違

規者，處禁止停靠本島碼頭四十五日至九十日或撤銷年度停靠許可；三次以上

違規者，撤銷年度停靠許可，併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違反第八點第四款規定，致造成本府、乘客或第三人損害者，除舶所有人

及船舶駕駛人應負連帶法律責任外，處禁止停靠本島碼頭六十日至九十日或撤



銷年度停靠許可；致生命危害者，一律撤銷年度停靠許可，併處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 

 

十、 本計畫自公告日實施，並可於必要時修正之。 

 

 

 

附圖：大膽島經營管理範圍圖。 

 


